
人道主义反应架构

人道主义运营环境是国际和国家援助组织与商业实体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和互动的环境。 因其所有相
关活动都旨在提供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所以与任何其他运营环境都完全不相同。 没有一个组织能
够完全单独提供这样的援助，因此其需要与其他实体协调和合作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环境中运
营的组织包括：

国家和地方政府。
联合国机构。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
商业公司。
军事力量。
捐助机构。

为了促进这些不同实体之间的互动，一种称为“集群”的包容且定义明确的架构应运而生。 为了确保问责
和效率，每个集群都根据其专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牵头机构。

集群方法使得人道主义人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效率并落实问责制，从而在各种背景
下都有利于运营。 因此，集群是改善整体人道主义反应的协调机制，而这要归功于其增强了同一领域
（例如物流、卫生、庇护所）中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 每个集群在“牵头机构”的领导下运作。牵
头机构负责集群的行动，且通常从集群的专业领域中选出（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是卫生集群的牵头机
构）。

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主义实践原则主要通过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援助而确保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民众的基本人权得到保
障。  同时，人道主义人员会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小此类援助的潜在负面外部影响，并为未来的紧急情况做
好准备。 人道主义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为危机中的平民提供保护，以满足他们对食物、水、环境卫生、庇
护所和健康保健的基本需求。 此外，人道主义行动还旨在帮助受影响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和生计。 人道主
义实践以人道主义法以及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行为准则为指南，包括：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和 1977 年《各项附加议定书》。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执行应灾方案行为原则。
环球项目的《人道主义宪章》和《应灾最低标准》。

因此，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应遵守以下核心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 — 人的苦难无论在何处被发现，都必须予以解决。人道主义行动旨在保护生命和健康，以及
确保人们得到尊重。
公正 — 人道主义行动必须单纯地建立在需求之上，不得以任何理由把人们加以区别对待。
中立 — 在对立的情况下，人道主义工作者绝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独立 — 人道主义行动必须保持独立性，不受行动实施地区内任何人士的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
目的所影响。

https://log.ddev.site:4443/cluster-approach
http://www.ohchr.org/EN/UDHR/Pages/Introduction.aspx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treaties-customary-law/geneva-conventions
https://log.ddev.site:4443/sites/default/files/2022-07/ICRC%20Code%20of%20Conduct.pdf
https://spherestandards.org/handbook/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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